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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办理情况一览表 
                                                                                                                                                                   （第 10、11 批  2024 年 4 月 3 日）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
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是否 
办结 

1 
ZW-XF

D-021 

严某峰于 2022 年

在沙坡头区宣和

镇何营村 2 组养

殖 40 余头猪，产

生的异味和苍蝇

蚊子多，粪便排到

院内的坑内，可能

对地下水造成影

响。 

沙坡

头区 

水、大

气 

2024 年 3 月 29 日，宣和镇政府、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中卫市生

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严某锋自 2019 年开始养殖猪，现存栏 21 头，配套建设 13 立方米化

粪池，养殖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现场核查未发现猪舍存在粪

污乱堆现象，但存在少许异味，气温变暖时，可能存在散发异味和滋生

蚊蝇的情况。2024 年 3 月 29 日，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聘请

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散养户周边恶臭气体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硫化

氢最大浓度 0.006mg/m3、氨最大浓度 0.18mg/m3、臭气浓度小于 10，各

项检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达标范围。经核查，

猪舍南侧的化粪池使用双层防渗膜铺底，用砖石水泥砌护，粪污每半月

清理一次，由严某锋拉运还田，不存在污染地下水问题。 

部分 

属实 

宣和镇要求严某锋定期喷洒除

臭剂和灭蝇剂，有效控制异味和

蚊蝇，并对其进行普法宣传，严

某峰本人承诺会加大喷洒除臭

剂和灭蝇剂频次。 

无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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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W-XF

D-022 

本人在 3 月 25 日

看到涉及自己举

报的新闻内容，在

前期反映的问题

基础上，要求政府

接管核桃树并作

补偿，又提出新的

诉求，能否在林地

套种农作物。 

中宁

县 
其他 

该件为 ZW-XFD-006 号转办件重复件，经核查，该问题属实但诉求不

合理。 

2021 年中宁县自然资源局会同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及白马乡工作人员

对压砂地上的核桃树数量、种植年限进行了核实登记，举报人自 2017 年

以来陆续在青铜峡滚泉高速出口区域附近种植核桃树 175 亩，共种植了

核桃树 1670 棵，其中三年树龄 845 棵，四年树龄 825 棵，因管护不到位，

导致种植的核桃树全部死亡。种植核桃树时已明确砂地种核桃树是以树

补瓜、以瓜补树，最大程度发挥经济效益，属群众自行种植，要求政府

接管没有相关依据。2021 年推进压砂地退出时，对群众退出压砂地（包

括县内县外土地上压砂地）均按政策规定给予了补偿，但在砂地上已经

种植的核桃树及其他经济作物，不在补贴政策范围内，要求政府补偿种

植养护成本没有政策依据。 

2021 年压砂地退出时，白马乡政府、白马乡跃进村村民委员会、杨

某增三方签订的《中宁县县域外压砂瓜地有偿退出协议》约定“协议签订

后，乙方必须无条件退出压砂地，不得在原压砂地上从事任何活动，更

不得转让、扩增原压砂地”。压砂地退出后，青铜峡市将滚泉高速收费站

附近压砂地属性调整为天然牧草地，土地恢复以自然修复为主，只允许

对已种植的核桃树进行浇水，不允许锄草翻地，也不允许套种其它农作

物，因此举报人提出“能否在林地套种农作物”的诉求不合理。 

部分 

属实 
无 无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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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W-XF

D-023 

沙坡头区东园镇

柔石路东 50 米，

长城北 50 米，建

有一座小型的水

泥预制厂，面积大

致 5、6 亩，未办

理环保审批手续

以及相关的环保

措施，对周边环境

造成污染。 

沙坡

头区 

大气、

其他 

2024 年 3 月 28 日，东园镇政府联合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

局、沙坡头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2024 年 3 月 12 日，张某在村集体空地内生产混凝土预制块，用于

光伏项目围栏建设，但未办理任何手续，已于 3 月 19 日停止生产。生产

过程主要是通过搅拌机将砂石料、水泥等混合后倒入模具自然晾干。经

现场踏勘，水泥预制厂内有搅拌机 1 台，堆放混凝土预制块 500 余块和

少量砂石料（约 15 吨）均未苫盖。 

属实 

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东园镇

政府已责令张某将砂石料、搅拌

机以及混凝土预制块全部清理

出场、恢复原貌，并对张某进行

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作出书

面保证。 

无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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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W-XF

D-024 

沙坡头区宣和镇

鸿瑞食品有限公

司屠宰场产生恶

臭气味。 

沙坡

头区 

水、大

气 

2024 年 3 月 29 日，宣和镇政府、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中卫市生

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经调查核实，中卫市鸿瑞肉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猪屠宰，配套

建设沉淀池、一体化废水处理设施、清水池等污水处理设施。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有屠宰废水、清洗废水、内脏分类冲洗水、胃内容物

脱水，生产废水经沉淀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存入清水池

拉运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有氨、硫化氢和臭气浓度。 

调查组现场核实时，发现存在轻微异味，但无明显恶臭。现场调阅

该公司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一季度自行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无组织废气

和废水总排口各检测因子均未超过排放限值。2024 年 1 月 8 日，中卫市

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污水处理设施尾水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废水各项监测结果均符合《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畜类屠宰加工二级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要求。2024 年 3 月

29 日，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恶臭气体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无组织废气中硫化氢最大浓度 0.007mg/m3、氨

最大浓度 0.12mg/m3，臭气浓度小于 10，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限值。2024 年 4 月 1 日，宣和镇工作人员对中卫市鸿瑞肉食品有限

公司周边 11 户群众走访调查，均反馈未受到异味影响。 

部分 

属实 

宣和镇要求鸿瑞肉食品有限公

司定期对厂区范围环境卫生进

行全方位清扫，及时拉运屠宰车

间内的粪便、猪血、猪毛等废弃物，

从源头减少异味的产生。并对该

公司法人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督

促其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该

公司法人承诺将加大清扫和拉

运频次，全力以赴做好环境保护

工作。 

无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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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ZW-XF

D-025 

中宁县新堡镇中

奥伟辉肉食品有

限公司屠宰场产

生恶臭气味。希望

对该屠宰场废气

排放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情况进行

核查。 

中宁

县 

水、大

气 

2024 年 4 月 1 日，中宁县政府、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中

宁县农业农村局和新堡镇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现场调查时，宁夏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正在经营，目前日

均屠宰生猪约 80 头。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异味主要来源于屠宰车间

和沉淀池，其中屠宰车间采取密闭管理，车间上方加装排气系统，沉淀

池上方安装篷布防止异味外散，同时定期喷洒除臭剂。现场调阅该公司

2023 年和 2024 年无组织自行监测报告及监督性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无

组织废气中各项污染因子浓度均未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2024 年 4 月 2 日，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

恶臭气体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无组织废气中硫化氢未检出、氨最大

浓度 0.38mg/m3，臭气浓度小于 20，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排

放限值。该公司配套建设格栅、沉砂池、调节池、气浮池、初沉池等废

水处理设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冲洗废水通过预处理达到《肉类加工工

业污水排放标准》三级标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现场核查时，废水

处理设施正在运行，电机电流、温度及污泥活性等运行参数均在正常范

围内，生化池均匀曝气。现场调阅该公司 2023 年和 2024 年废水自行监

测报告和监督性监测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废水各项污染因子浓度均未超

标。2024 年 4 月 1 日，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联合新堡镇对宁夏

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四周开展排查，未发现有晾晒猪毛、

猪血和堆放胃内容物等行为，厂区内存在轻微异味，但无明显恶臭。通

过走访调查周边群众，均未反馈受到异味影响，也未发现有污水外排情

形。 

部分 

属实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

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向宁夏中澳

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下达

督办函，一是责令企业对屠宰过

程中产生的猪血、猪毛等固体废

物暂存在密闭暂存间，日产日

清，杜绝积累存放；二是督促企

业加大生猪装卸、屠宰和污水处

理等环节的清洗、消毒、除臭力

度和频次，减少异味扩散。 

无 已办结 



 - 6 - 

6 
ZW-XF

X-004 

1.中宁九小附近

洼路 4 组，有一废

品收购站设点多

年，每天都有难闻

气味，白色污染严

重，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2.舟塔乡大

滩 6 组，有一废品

收购站点，晚上机

械声音大，反映多

次无人管。希望尽

快将废品点清理。 

中宁

县 

大气、

噪声 

2024 年 4 月 1 日，中宁县商务局、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

宁安镇政府、舟塔乡政府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转办件中反映

的九小附近洼路 4 组的收购站为中宁县志华废旧品收购店，舟塔乡大滩

6 组收购站为中宁县翔语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1.关于反映“中宁县志华废旧品收购店设点多年，每天都有难闻气味，

白色污染严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情况部分属实。经核查，中宁县志

华废旧品收购店内堆积废铁、纸箱、塑料瓶等回收物，且部分用塑料针

织带打包堆放，作业环境干燥。经现场核实和走访周围 10 户居民，未发

现有难闻气味。除用于打包的针织塑料袋外，其他塑料制品为塑料瓶、

罐等回收物，未发现大量塑料袋等白色污染物。收购和打包作业均在露

天进行，且收购的纸箱等物品多为易燃物，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 

2.关于反映“中宁县翔语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晚上机械声音大，反

映多次无人管”的情况部分属实。经现场勘查，中宁县翔语再生资源回收

有限公司收购和打包作业均在密闭厂房内，噪音主要来源于叉车和铲车

作业时的机器轰鸣声。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

司于 4 月 2 日对该公司厂界开展了噪声检测，结果显示，四处检测点噪

声均未超标。经对该公司附近 10 户居民开展问卷调查，9 户居民反映该

公司晚上开展作业时未听到噪声，1 户居民反映能听到晚上作业时的声

音，但对生活不造成影响，不存在扰民现象。 

部分 

属实 

1.中宁县志华废旧品收购店。

2024年 4月 1日，中宁县商务局、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

宁安镇政府已督促该店分类放

置回收的物品并及时清理销售。

同时，按照消防要求，配备 3 个

灭火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定期开展消防设施巡检及消防

安全自查自检，规范现场作业措

施，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2.

中宁县翔语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因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审

批位置不一致，2024年 4月 1日，

中宁县商务局、中卫市生态环境

局中宁县分局、舟塔乡政府已要

求其暂时停止营业，督促经营户

重新办理或变更营业执照，及时

修缮破损窗户，并加盖隔音板，

清理场地内散落纸片，保持场地

卫生干净整洁，待营业执照重新

办理。 

无 已办结 

 


